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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報界的報律觀

趙建國

［提　 要］ 　 在清末報律的醞釀階段，報界普遍認為“非修訂報律不可”，將其視為“新政”的重要舉

措，藉此保護和規範報業，推動社會發展。 報律正式出台之後，報界迅速變更立場，以“預備立憲”為

批判武器，抗議報律違背“立憲”精神。 民國初期，報界借助“共和”與“自由”原則，抵制《暫行報

律》，通過“不承認有報律案”，絕對自由色彩日益凸顯。 對報律認知的轉變，以及由此帶來各種紛

爭，不僅影響報界的表達方式，而且制約近代中國新聞法制的建設進程，從而帶來報界與政府關係

的重組。
［關鍵詞］ 　 清末民初　 報界　 報律觀　 新聞法制

［中圖分類號］ 　 G219.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4 ⁃ 0166 ⁃ 12

伴隨近代報刊興起，新聞自由與新聞法制觀念逐漸為中國社會所接受，極大影響了報業發展和

新聞立法。 近年來，這一現象引起學人普遍關注，相關論著日益增多。①然而，既往研究集中論及清

末報律修訂、“暫行報律風波”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鄭觀應、康有為、孫中山、戈公振等重要報刊活

動家的新聞法制思想。 但就實際而言，由於新式報業的誕生和流動，部分知識分子逐漸以“職業”
為依託，用“業界”和“報界”相號召，重新聚集和組合起來，因為涵蓋廣泛，報界的新聞法制觀念很

難從單個報人的言行加以判斷，在相當程度上可由其集體行為與組織活動體現出來。 報界對報律

的認知，不僅涉及法律安排，而且凸現報人群體的價值追求和職業想像。 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文在

收集整理史料的基礎上，揭示報界對報律的集體認知和群體反應，將思想還原為具體歷史，繼而探

討清末民初報界新聞法制觀念的演變，以便深入理解報界職業意識覺醒，及其與政府關係的重組。

一、“非修訂報律不可”

在報律頒發之前，多數報刊將報律視為文明進步的標誌，贊成制定報律，借此規範政府行為，避
免各級官員任意封禁報館，無理壓制輿論。 與此同時，部分報刊主張，通過修訂報律，糾正報業自身

缺陷，減少同業之間的衝突與糾紛。
戊戌變法時期，清廷部分執政者意識到“泰西律例，專有報律一門”，決意聽取康有為“酌採外

國通行之法，參以中國情形，定為中國報律”②的建議，準備制定報律。 這一決策得到報界認可。
《申報》就極力推崇報律，“泰西各國皆有專門律例，使作報者不能恣意妄為……有心謗毀平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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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人或罰鍰或下之於獄，因挾嫌而謗毀者，厥罪尤重，惟無心之失，可以更至了之。”該報將“嚴訂

報律”視為整頓中國報界的良藥美法，“從此報中利弊或興或革，不難日就範圍矣”，至於“妄議國

政，煽惑人心”者，“尤為法所難寬，不得僅以罰鍰下獄了其事”，而且報律還可以推動報業發展，“庶
報務日有起色，不致讓泰西專美於前。”③《亞東時報》也將“報律修訂”看作“中國定律之創舉”，在
風氣未開、報館“流布不廣”、“資斧不繼”的情形下，政府要利用報律“為之保護”，使中國報館“漸
得自樹立”。 進而，該報主張“所謂定律者，在助長而不在禁阻”，指責《申報》過於強調“抑制”，忽
略修律重在“情理兼至，施行信必”。④隨後，《申報》稍作調整，建議報律不僅要規範報人和訪員的

行為，提高其職業素養，確保新聞真實，而且要為採訪提供便利，“給以憑據，俾可直入官府議事之

所，而後官場新聞庶得迅速。”⑤

由於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草擬的報律，胎死腹中，但對報律的呼籲一直沒有消失。 1900 年，
鄭觀應再次提出，要用報律保護國人自辦報刊，維護民族利益，同時約束統治者和外國報館。⑥1901

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廢除“報禁”和“言禁”，促進新式報刊迅速發展，出現第二次國人辦報高

潮，報界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 於是，清政府部分官員開始主張明定報律，藉此防範言論，保
證“新政”順利實施。 最有代表性的是張百熙，他不僅提議創辦官報，而且要求“粗定報律，一不得

輕議宮廷；二不得立論怪誕；三不得有意攻訐；四不得受賄賂。”⑦

這種意見得到相當一部分報刊的認同，它們將報律看作維護民族利益的重要舉措，是學習西方

的組成部分。 比如《申報》極力倡導學習“泰西報律”，運用法律手段，平等對待中西各報，“廣州之

封報館，洋員照請封之也，洋員既能照請華官封之，華官詎不能照請洋員封之。 何獨任其託名外人，
銷行報紙，肆無忌憚，詆毀宮廷。”當然，該報也清醒認識到，若想平等對待中外報刊，必須提升國

力，“先使國家轉弱為強，則不特華人不敢妄肆雌黃，即西字報章亦且確守範圍”，於是“議論胥歸於

中正”。⑧至於如何提高國力，則要以報刊作為憑藉，因為報紙是“今之要圖”。
第二次辦報高潮中，報業弊端更加突出，於是修訂報律成為必然，“先將報律修成，而後乃有利

而無弊”。⑨這意味著，報界期待報律能夠規範和引導報業發展，“顧新報之利既共見，而新報之弊，
亦不可以僂指終，執政者知其然，於是有請定報律之議”。⑩《鷺江報》明確指出，報律“旋議旋止”說
明清政府對報紙不夠重視，應該迅速制定報律，發揮報紙作用，推動中國爭雄於世界。 “報律定，則
人皆得暢發其所欲言，若者言之而是，若者言之而非，各有其範圍，不至或越夫界線。 其有出乎律以

外，而為律所不容者，科之以罪，治之以刑，懲一以儆百可已。 否則仍許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而無

相妨害。 如此，則律有明條，意有定向，庶幾報體以肅，而報紀以嚴。”此外，《申報》提醒清政府說，
革命黨與立憲派各報刊之所以不能有效查禁，原因在於“中國未有報律，故竟無法以處之”，欲整頓

各報“非修訂報律不可”，否則“徒禁人閱看，禁人代售，均為無益之空言。 即使力足以禁之，而亦未

見其盡善也”。換言之，修訂報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是維持社會秩序的關鍵所在。 在《增改

現行律例議》一文中，《申報》反復強調“報律之不可不增”，因為中國報館“畏國家之罪，乃群萃於

通商之地，日肆其議論。 既不能禁之，毋寧導之，使上下相通而無壅蔽，有益於國政，無傷國體。”

在各方鼓吹報律的聲浪中，《大公報》明言反對“嚴訂報律”。 1902 年 11 月，該報評論文章指

出，“嚴設報律”無疑將“以期售阻撓之術，以圖博頑固之快”，理由是報紙“至公至直，無黨無私，有
是非事理之任，有臧否人物之責，勢力之所不可及，權力之所不能加，而亦文明各國之萬不欲抑

制。”後來，《大公報》態度有所改變，開始贊同“報律誠宜定”，但依然比較警惕：“特恐我政府諸公

定報律之用意，欲藉此以箝制天下人之口，以遂其一二人之私，與外國定報律之本意已大相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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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一直擔憂清政府以報律為名，限制民間自由辦報，壓制言論自由，“使業報者漸即消亡，而不敢

大張旗鼓”。這類疑慮誠非子虛烏有，卻未能引起同業及其他社會各界的警覺。 天津商會在創設

報館時，仍然請求清政府儘快頒發報律。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部分報刊明確主張“寬訂報律”，以促進報業發展和社會進步。 《鷺江報》
提議，報律要以“獎進報務為主義”，保障言論自由，“斷無徒用鉗制眾人之口之理”，同時“範之以軌

道”，減少報界風潮。也就是說，報律旨在充當報業護身符，萬不可束縛報紙，遏制言論自由。 誠如

《新聞報》所言，“政府之酌定報律，特請其務取寬大，而不尚嚴苛”，以免“中國之新機復遏，而外人

之不肯奉行”。“寬訂報律”寓意保護，《東方雜誌》對此作出詳盡說明。 其轉載《論政府擬設檢報

局》一文，開宗明義地指出，“文明之國，無不有保護報館之責任……我政府今日而欲強圖強，則宜

先著意於報館，應如何保護，如何獎勵”，懇請政府“去俄國束縛限制之法，而師英日獎勵保護之

意”，鼓勵報館以結民心，開通民氣，挽回國運。《時報》也表達了類似觀念，“所謂報律，雖主於遏

制、懲戒之意多，然揆其立法之原，實出於整齊秩序，維持治安，凡不與此宗旨相背者，皆在保護之

列，非所以阻礙報章，實所以助報章之發達。”簡言之，政府應該宣明報律宗旨，保護報業，“先以倡

導之意行之，不可有制限之心，尤不可有防禁之心”。

總起來說，在報律問世之前，中國報界基本贊同“非修訂報律不可”。 以《申報》為代表的部分

商業報刊主張“嚴設”報律，側重強調法律對新聞業的規範和引導。 不過，多數報刊建議“寬訂”報
律，要求清政府對已有報館“尤為保護”，並鼓勵開設新報館，“其未設者，當捐除忌諱，明降諭旨，勸
令創辦”。雖然報界立場各異，態度有別。 但在“新政”和變法框架內，修訂報律成為普遍共識，以
報律維繫職業利益，推動報業發展，成為報界的共同目標。

二、“反背乎預備立憲”

為維繫統治，約束日益失控的社會輿論，清政府相繼頒發《大清印刷物件專律》、《報章應守規

則》和《大清報律》。 這些報律明顯有損言論自由，背離“寓保護於限制”的初衷，讓報界極度失望，
“業新聞者”迅速改變對報律的態度。 在抗議報律的過程中，報界轉換表達訴求的方式，由單個報

館的各自為政，逐漸聯合起來，齊心協力進行集體抗爭。
1906 年 7 月，清政府頒布由商部、巡警部和學部共同擬定的《大清印刷物件專律》，適用對象為

一般印刷出版物，報界對其反應冷淡，少有評議。 同年 9 月，《中華報》案發生，巡警部為此大傷腦

筋，決定強化控制，出台《報章應守規則》，勒令各地報紙一體遵守。 《規則》共 9 條，專門針對報紙，
“禁制妄議朝政，是不許報紙有議論也，不得揭載內政外交，是不許報紙有記載也，不議論不記載，
公等誠無後顧之憂矣，其如不成其為報紙……際此立憲時代，而有此種之怪現象，阻礙中國前途之

進步，良非淺鮮也。”即是說，《規則》基本屬於苛律，將極大限制言論自由。 這與報界事先得到的

內幕消息，存在顯著反差，“（報律）從前所定初稿失之太嚴，現擬改從平允，以矯其弊”。此外，由
巡警部出面制定報律，並不明確限定處罰措施，顯然不符合國際慣例，“何視其事之輕易乃爾”。

在這樣的情形下，各地報刊紛紛表示不滿。 尤其是北京各報館，不僅著文批駁，而且聯名函致

巡警部，質疑問難：“規則九條，只有大綱，而無注釋，則字句出入之間，可彼可此，遵守尚難。”因此，
北京報界指責《報章應守規則》第 3 條，“含混其詞，留為野蠻官吏之借刃”，要求巡警部解釋或更改

第 5、6、7 條。 在報刊輿論的壓力下，巡警部被迫覆函辯解，“欲收輿論之良果，勢不得不嚴報館之

責成”，由於“報律之纂定頒行，尚需時日”，只有“先撮取舉大綱，粗訂條目，俾各報館互相約束，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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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範圍。”不過，在《大公報》看來，這番自辯“前後不符，自相矛盾”。該報記者通過編後按語，逐一

點評，極盡諷刺之能事，報界態度從中可見一斑。
言論一向穩健，主張嚴訂報律的《申報》，也認為《報章應守規則》過於苛嚴。 其評論文章《論警

部頒發應禁報律》指出，《報章應守規則》 “但有禁遏之令，而無裁制之意”，必將“壓束吾業之進

步”。 為此，《申報》指責清政府說：“近今歐洲各國，報律之苛，莫俄國若……吾國操權柄者之對於

報紙，視同盜賊，嚴定禁例，何其與俄國人之度量不相越也？”於是，該報參照日本報律，批駁《報章

應守規則》多項條款：其一，條文“不得詆毀宮廷”，違背立憲精神，因為“皇室經費，既與政務相混，
內官制度又與政體相睽”，報界和“業新聞者”不僅有“獻議之權”，而且擔負“記載評論之責”。 其

二，條文“不得妄議朝政”，則與政治改良相悖而行，“尤是專制國大臣之態度”，因為“政治為報館記

者之役”，記者“雖立乎政府、議會之外，而大要在發揮輿論、評議國是，務期改良政治而後已”，報館

“豈政府之臣屬，而可以禁之不議政耶！”其三，條文“內政外交秘密不得揭載”，是堅守“不公布之舊

弊”，有違改良初衷，因為政治大事不僅“屬之政府”，而且“全國人民皆與有責”。 其四，條文“庇護

犯人”，則尤其“含混”，勢必消減“公道之論”，從而“鉗束民口，塞絕詗監”。時隔不久，《申報》再
度刊發評論文章，斥責清政府背棄立憲精神，“無端而頒報律，束縛言論，制限出版，其於預備立憲

之原理，去之既遠”。

革命傾向明顯的《漢幟》，以《滿清政府之取締報館》為題，抨擊清廷“箝制言論，監督文字”。
該報和《申報》立場比較接近，抗議《報章應守規則》違反立憲原則，“滿廷方議憲法，即犯三大自由

之二，是各國以報館監督政府，中國反以政府監督報館。 各國因專制而立憲，中國反因立憲而專制

也。”不僅如此，《漢幟》還援引外報評論文章，質疑巡警部制定報律的合法性，“各國報律不一，立憲

國必須下議院公認始行，何僅一巡警部，竟擅定報律也？”因此，該報公然斷言，清政府不能算是“立
憲國”，簡直就是“全地球之第一夜叉國”。

在報界眼中，報律即“苛律”，清政府各級官吏的為所欲為，進一步加劇了對報律的反感。 如周

馥的“自訂報律三條”，就相當籠統與含渾，純屬“深文而周內……欲加之罪，不患無詞”，明為報律

實則有意誣陷，“恐報界之服從者少”。所以，各類報律相繼遭遇抵制，“各報館概不遵行，外人所設

者尤甚”。無奈之下，清廷被迫重新擬定報律，於 1907 年 9 月公布《報館暫行條規》，作為正式報律

頒布前的暫行法令。
《報館暫行條規》與《報章應守規則》大同小異，新增內容僅為“以前開設之報館均應一律補

報”和較為具體的懲罰方式，同樣招致報界反對與批判。 1907 年 9 月，《北京日報》、《北京女報》
等十幾家報館經理，召開特別會議，聯合擬定五條要求：官報與各報視同一律；核減郵電等費；准各

報訪員派人繕錄閣抄；公堂裁判准各報訪員旁聽記錄；停止出版須宣布理由，並呈請民政部，要求重

修報律。《申報》則以天賦人權為理論依據，嚴厲批評《報館暫行條規》，“所指範圍之廣狹，無從而

知，而妨害人民言論著作出版之自由，實為政府唯一之目的。”《神州日報》尖銳地指出，《報館暫

行條規》可視為中國社會腐爛與政府墮落的表徵，“欲觀社會之程度，觀其歡迎報紙之感情；欲觀國

家之程度，觀其約束報紙之律令”。

在立憲的時代背景下，《報館暫行條規》如何取得實效，也遭到質疑：“政府諸公以為報館暫行

條例而有效也，請勿複言憲政，政府諸公如欲言憲政也，請勿亟亟言報律，勿亟亟言報館暫行條

例。”為此，《時報》直截了當地指責清廷，“預備立憲以來，一無措置，而獨汲汲於議定報律”，對報

紙和報館“不獎勵而扶持之，乃首先加以裁制”，這使報律“雖蒙文明之面目，實專制之手段”，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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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眾。 由於國會未立，報律是否符合“文明”原則，將是一大疑問，稍有不慎，“對於立憲進行之發

軔，固已大障生礙矣”。 進而，《時報》明確要求暫緩報律的出台，“現政府非當行報律之時”。類似

呼聲得到報界的廣泛認同。 《月月小說》刊發多篇評論，反復論證“報律之不可行”，警告清廷：“民
政部所定報律，非中國今日所能遽行，若勉強行之，必非國家人民之利”，因為“民政部所立之報律，
徒為三數立約人之後盾，以蒙蔽全國人之耳目，不使於關係全國利害之約章，有所聞知，將於無聲無

臭之中賣盡全國而不覺。”基於這樣的認知，該報呼籲報界同仁群起抗爭，“此則稍有知識之人，皆
絕不能承認，而必當盡力以爭回者也。”

不過，最激烈的抨擊指向一味從嚴的《大清報律》。 該報律尚在醞釀之時，各報館的反對聲即

不絕於耳。 1908 年 1 月，《申報》推測新報律“其意主乎嚴，其法主乎刻”，一旦推行實施，“則吾國

真為無輿論之國”，因此“報界中人將有所不任受耳”。《大公報》則預測，報律出台後，“言論自由

之靈魂已飛散於雲霄之外……湛精爛漫之輿論更芻狗之不若也”，並斷言“欲實行此報律，尚有種

種應整頓事件，否則報律亦必不能行。”出於對民族國家前途的考慮，《漢口中西報》忠告政府，
“勿以輿論為可鉗制，勿以外援為足憑，而務培養其民氣，以求自立於生存競爭之場。”《申報》告
誡說，“報紙為養成輿論之前鋒”，如嚴訂報律，將使社會輿論和立憲前途“均無所寄”，要求政府順

應時代潮流，“庶政公諸輿論”。

遺憾的是，面對報界的口誅筆伐，清政府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在 1908 年 3 月頒布《大清報

律》，增加限制條款。 新定報律剛剛公布，北京各報館就聯合發表宣言，要求取消“事前檢查”，否則

就同時停版，並呼籲全國報界與政府進行交涉。由於北京報界的倡議有理有節，加之民政部也意

識到“事前檢查”難以執行，於是改為“本日清樣送閱”，以平息輿情。 但各報館的抵觸情緒依然如

故，言論日趨激烈。 《江漢日報》刊發時評公然抨擊清政府“仇視輿論”，欲為“國民之公敵”。《申
報》也一改穩健的常態，直言報律“倒行逆施”，大膽倡導反對與破壞，“上愈束握，則下愈反對；上愈

限制，下愈破壞。”《大公報》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新報律“較之民政部所訂，尤為苛酷”，大體是“東
法日本，西鑒強俄……以挫吾國民未死之氣”，指責憲政編查館“所學者救國之術，而躬蹈者乃亡國

之行”。此外，《大公報》再三警示清廷，“報律斷不容於立憲之世”，因為“報界言論自由之氣為之

一阻”，將極大妨礙“預備立憲”，而且“一方面預備立憲，一方面束縛言論自由”，無疑是自相矛盾，
“事之矛盾，無過於此”。 更為重要的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報律對於籌備立憲之關係，其不可不

急改革”，否則“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江漢日報》革命色彩濃厚，言辭激進尚在意料之中。 但政

治態度一向中立的《申報》、《大公報》，無所顧及地斥責《大清報律》，頗能代表報界的普遍意見。
當各類報律嚴重違背立憲原則，侵蝕言論自由之際，革命派、立憲派和中立派報館紛紛著論評

說，以言相抗，群起抨擊，甚至個別官報也投身其中，維護報界公共權利。 比如，帶有官方色彩的漢

口《公論新報》，曾刊發評論《聞政府將嚴定報律感言》，批評報律“壓制吾民則有餘，對待外人則不

足”，其結果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盡驅通國之報館而皆托庇於外人之下。”由此可見，在反

對報律的浪潮中，黨派和政見分歧暫時被擱置，報界形成少有的團結。
由於報界持續抗議，以從嚴為基本精神的《大清報律》窒礙難行，被迫再次修定，但仍遭棄置。

因單個報館聲勢有限，很難引起清政府重視，報界遂決意結合起來，共同抵制。 1910 年 10 月，北京

報界公會及其成員《京津時報》、《北京日報》等 7 家報館，聯合起草《北京報界公會上資政院陳請

書》，指責《大清報律》第 11 條、第 26 條實為“破壞報館之利器”，要求資政院“強硬議駁”，重新修

改。這一陳請書明確表示，報律修正案“制限太嚴，非斟酌刪除，礙難遵守”，並對第 11 條、12 條、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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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其修正方法提出強有力的抗辯理由。為表達決心，北京報界公會發起倡議，“如第 11 條、26 條

不能刪除，第 12 條與 27 條不能改正，則報館編輯及發行人將日在監禁之中，不如聯合全國報館一

律休業”，部分會員甚至主張“全體掛洋旗以圖抵制”。隨後，北京報界公會會長朱淇也上書資政

院，要求重訂報律，旗幟鮮明地表達憤慨。迫於新聞團體和報界集合行為的壓力，資政院將“北京

報界公會陳請修正報律條文”案，納入議事日程，重新修正報律。雖然最後成形的《欽定報律》與
《大清報律》大同小異，但還是稍微放鬆了限制，北京報界公會抵制之功不容抹煞，這也讓報界意識

到集體力量的可貴。
在報界看來，實行憲政“宜先擴張言論權”，但清政府出台的各類報律只有“禁遏之令”，而無

“裁制之意”，將障礙報業發展，違背“憲政”精神。 因此，報界以“預備立憲”作為評判武器，以歐美

經驗和言論自由理論為依據，並借助團體組織抗爭，對清政府形成強力衝擊。 姚公鶴一語中的：
“至庚戌辛亥間，即立憲派之報紙，悉已一折而入於革命運動，此則清運存亡絕續之大關鍵。”

三、“絕對不認再有報律”

武昌起義敲響清朝統治的喪鐘，中國政局出現前所未有的大動盪。 革命功成，給報界帶來新生

機，報紙風起雲湧，蔚為大觀，迎來黃金時代。 革命黨人在其控制區域，按照西方言論出版自由的理

念，創建自由新聞體制。 在此背景下，中國報界俱進會、武漢報界聯合會等新聞團體，引領全國報

界，拒絕承認“暫行報律”，進而通過“不承認有報律案”，全面否認所有報律。 從消極抵制到積極爭

取，頗能代表報界對報律認知的轉變。
由於言禁大開和報業迅猛發展，報界在民國元年聲勢飆升，各報以言論自由為宗旨，“上足以

監督政府，下足以指導人民”。報館“言論不能一致”，顯然有礙政局穩定，不利於新生的共和政

權。孫中山多次勸告報界，“必須改易其方針”，謀求“健全一致之言論”，但收效甚微。在這樣的

情形下，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於 1912 年 3 月 4 日頒布《暫行報律》，要求全國報館一體遵守。該報

律相當簡略，大致包括註冊、如實報道、更正三項內容，且不乏合理之處，限制輿論的動機並不明顯。
但內務部出面制定報律，確實有違分權原則，結果授人以柄，引發一場聲勢浩大的“報律風波”。

3 月 5 日，陳景韓在《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未經議會議決之報律決不承認》，誓言反對，“政府

遽欲施取締報紙之令，不經議會制議決，實行其命令，即法律之專制政策”。由此拉開反抗序幕。
次日，中國報界俱進會上海事務所與其所屬《申報》、《新聞報》、《時報》等報館聯名致電孫中山，並
通電全國報館，表明反對立場：“今殺人行刦之律尚未定，而先定報律，是欲襲滿清專制之故智，鉗
制輿論，報界全體萬難承認。”反應之強烈，措辭之嚴厲，可謂空前。 3 月 7 日，《申報》重申反對態

度，明指《暫行報律》鉗制言論自由，譴責責內務部違背立法程序，“夫制定法律，須代國會之公決

……內務部何人，而可以一紙電書，抹煞全國之輿論……內務部違法越權，破壞共和之罪，無逃於天

地。”於是，批判鋒芒最後指向南京臨時政府，“此事內務部不過為人傀儡，其主動固別有在”。

仔細品味上述通電，即可發現，報界反對報律的依據，一是“內務部擅定報律，侵奪立法之權”，
二是“政府喪權失利，報紙監督，並非破壞共和。”這不僅涉及內務部違法越權問題，也涉及報刊與

政府、言論與共和的關係問題。 對此，各報館從不同方面，給予積極響應。 《申報》在刊發通電的當

日，配發評論文章，呼籲“國會宜早召集”，因為國會對於法律制定有特殊作用，“民國成立之日，前
清法律，當然無效……而共和立憲國之法律，則未有不經過國會而制定者”。而《民立報》的回應，
則是重點討論共和與自由，“民國是否當容報律發生？”章士釗在社論《論報律》中指出，“國有報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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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言論自由將不鞏固”，報律與共和“萬難調和”。

當然，最能代表報界一般意見的是，3 月 7 日上海《申報》、《大共和報》、《新聞報》、《民立報》、
《時報》等各大報館，協同刊載章炳麟的評論文章———《卻還內務部所定報律議》。 該文是對“上海

報界上孫大總統電”的積極回應，但理論性和辯駁性更強。 具體而言，章炳麟首先斥責內務部擅定

報律，是違法越權，“內務部所司何事，當所自知，輒敢擅定報律，以侵立法大權，己則違法，何以使

人遵守？”其次，章氏逐一批評《暫行報律》“標準”不明，“偏黨模糊”，用語不嚴謹，以至於“不知律

文體裁”，而且“其詞亦漫無界限”、“文意絕不可通”。 當然，文章主旨在於指責報律限制言論自由，
“今民國初成，殺人行劫諸事，皆未繼續前清法令，聲明有效，而獨皇皇指定報律，豈欲蹈惡政府之

覆轍乎……是否昌言時弊，指斥政府，評論約法，即為弊害共和國體？”同時，章炳麟呼籲報界，“應
將通告卻還，所定報律，絕不承認……除電告孫總統外，特公布駁議，以明內務部無知妄作之罪。”

這無疑是一篇向南京臨時政府公開宣戰論辯的檄文，讓其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
為緩解衝突，孫中山很快宣布取消《中華民國暫行報律》，反映出從善如流、尊重社會輿論的可

貴精神，卻意味著南京臨時政府放棄對報界的必要管理與約束。 此後，湖南報界聯合會、武漢報界

聯合會等新聞團體，多次就報律問題與地方政府進行交涉。 1912 年 3 月，湖南民政司頒發《湖南報

紙暫行條例》，試圖約束報紙“競言民權”，引起強烈反對。 湖南報界聯合致函湖南民政司，拒絕承

認該條例的法律效力，“貴司應否立法，權限具在，當所自知，而所布報紙條例，各項尤多蹈亡清之

故轍，湘省報界全體決不承認。”在報界的抗議聲中，此項報紙條例未見施用，消亡於無形。時隔

不久，武昌巡警廳轉發《暫行報律》，借此約束輿論，同樣遭到報界的群起抵制，“對於此等阻遏民氣

之條文，不憚大聲疾呼，危詞聳聽，務使收回成命，還我出版之自由。”同年 5 月，福建省警務司以

“總統有舊法律除與國體相抵觸者失效外，餘均暫用之電令”為憑藉，運用清廷報律查禁《群報》。
中國報界俱進會接到求助後，即刻通電全國，宣稱“新報律與民國政體抵觸，前經抗議取消，滿清舊

律當然消滅”，斥責福建警務司“與法律不合”。這類情形說明，報界形成基本共識：共和政府不得

濫用法律，限制言論自由，鉗制報業發展。 誠如《申報》所言，“諸公繼欲襲共和之面目，行專制之手

段，我人民寧甘戴共和之虛銜，受專制之實禍者耶？ 我是以願諸公發號施令之一慎再慎爾。”

“暫行報律風波”的發生，在政治因素和派系紛爭之外，體現出報界和南京臨時政府之間各異

其趣的“共和”想像。 從“訓政”的共和理論出發，臨時政府試圖透過報律，賦予報刊在制度內建言

的角色，其要旨落實在國家有效性的加強，而報界則試圖在共和框架內尋求權力制衡的制度安

排。不過，報界聯合抵制《暫行報律》，有其自身內在邏輯：一則因為清季報律違背“寓保護於限

制”的初衷，致使報界日益反感報律，這一認知慣性持續甚久，影響深遠；二是辛亥革命後各地法令

和協定都寫有保護言論出版自由之類的條款，掃除了政治和思想上的自由禁忌，而《暫行報律》則
極大挫敗報界對言論自由的期待。 對此，報界有比較合理的自我剖析，“中國此次革命，不數月而

大業告成，雖由軍人發起之功，亦由報紙鼓吹之力……此後報紙，更可言論自由矣，乃南京政府，首
以報律為酬功之典……此上海報界同盟會所以極端反對了。”更為關鍵的是，在禁忌和抗議突然

消失的背景下，報界和部分知識精英對報律形成誤讀，把《暫行報律》定性為“欲襲滿清專制之故

智，鉗制輿論”，並以錯誤信息作為抗議的理論依據，“案民主國本無報律，觀美法諸國，對於雜誌新

聞，只以條件從事，無所謂報律者。 亡清諸吏，自知秕政宏多，遭人指摘，汲汲施行報律，以為壅遏輿

論之階。”這說明，報界對新聞自由存在理解上的偏差，甚至罔顧事實，有意曲解或選擇性挪用。
當然，報界誓言“絕不承認”《暫行報律》，但沒有徹底否認新聞立法，也沒有將報律與法治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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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起來。 正如章太炎所言：“當知報界中人非不願遵守繩墨，惟內務部既無作法造律之權，而所

定者，又有偏黨模胡之失。 若貿然遵守斯令，是對於官吏則許其侵權，而對於自身則任人陵踐。 雖

欲委曲遷就，勢有不能。”孫中山也未曾否認報律，只是表態說，“民國此後應否設置報律，及如何

訂立之處，當俟國民會議決議，勿遽亟亟可也。”不過，中國報界俱進會上海特別大會，特意通過

“不承認有報律案”，說明“絕對新聞自由”觀念的開始萌生，進一步凸顯報界對新聞立法的誤解。
1912 年 5 月，中國報界俱進會上海事務所向全國發出通告，決意在“國是大定，由專制一躍而

躋共和”之際，召開上海報界特別大會。6 月 4 日，上海特別大會舉行首次會議，報律成為重要議

題，“對內最重要問題，莫如報律”。 與會代表各抒己見，但分歧相當明顯。 李懷霜主張全面否定報

律，“今日政體共和，我報界應絕對不認再有報律二字，以保自由之言論，而免意外之掣肘”。 汪瘦

岑認為，報律問題應分兩層來看，“法律原理一方面為限制，一方面為保護，將來如取締報紙，自應

不承認，若在保護一方面者，尚須加以研究”。 龔子英則寄希望於新聞團體，“（報律）不妨由俱進會

發起，由報界公擬保護的章程，要求參議院議決施行”。這類發言表明，報界對報律的認識可分為

三種：自由色彩濃厚的“絕對不承認有報律”；較為理性的“並重報律限制與保護功能”；強調職業自

治，主張“由新聞團體出面擬定報律，但要求參議院制定特別保護條件。”
第一次會議結束後，與會者對報律問題各呈己見，北京《中央新聞》代表王藩的意見極具代表

性。 他指出，共和國沒有必要制定報律，“共和國各事，應主放任，本無秘密之可言……似無需再定

專律。”在他看來，汪瘦岑和龔子英的主張都不可取，因為“言論出版既為國民自由之權利，即為報

館不受侵犯之根據”，無須研究“藉報律以保護報館之說”；“由報界公擬定保護章程”則純屬畫蛇添

足，“若照龔君主張要求參議院議決施行，以又成一報律之性質，恐限制言論之弊，即因以發生”。
既然“報律與保護律均可置之勿論”，那麼新聞業的保障應由新聞團體負責，實行職業自治，“今俱

進會既已成立，聲氣聯絡，機關統一，即有逞淫威以摧殘輿論者，亦不足慮矣。”

在 6 月 7 日的第二次會議上，各代表再次專門討論報律。 《天鐸報》代表梁重良轉述李懷霜的

意見，重申“共和國言論自由，無所謂報律”，主張“絕對不承認報律”。 汪瘦岑對原有意見略作改

變，同意“不承認報律”，但要求參議院制定特別保護條件，以保障言論自由。 對此，廣東報界代表

陳新吾表示反對，再次強調說，“絕對不贊成要求保護條件”。 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後，拒絕“再有

報律二字”，漸成多數意見，與會眾人通過“不承認報律案”，將來如“有報律頒布，應究一對付之法，
合全國一致抗議，務令消滅而後止。”從這些意見書和發言中可知，李懷霜等人旗幟鮮明地否認報

律，理論依據主要是“共和國言論自由”和臨時約法。 1912 年 6 月，中國報界俱進會曾專門致電參

議院，就以“共和”與“約法”作為批判武器，要求彈劾趙秉鈞。 同時，中國報界俱進會也曾致電袁世

凱，反對廣東省政府濫用前清報律限制報館，要求袁氏“申斥並通電各省都督，嗣後不得有此等違

法舉動，以符民國約法言論自由之旨。”

在“不承認有報律案”的討論中，部分報界代表兼顧報館的權利與義務，承認言論自由應受到

相關法律的制約，不失理性。 于右任在記者招待會上曾公開宣言：“報界所要求者‘言論自由’四
字，政府之對報界亦望以‘言論自由’四字為愛護報界之範圍。”對此，即有報界同仁評論說，“惜未

申明，彼此以法律為保障之意，致自由界說未完。”但經過多數表決，中國報界俱進會完全否定報

律，這直接影響了報界對報律的理解與認知。
此後，民國初期的各種報律，無一例外地招致報界的集體抗議，新聞團體就報律問題與當局形

成對壘，成為歷史常態。 1914 年 4 月，《報紙條例》一出台，北京報界同志會就上書力表反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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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斟酌改修”，“如此報律果付實行，則報館將來受苦，不可名狀”。1918 年 1 月，廣東地方當局

頒布《暫行報紙條例》後，廣州報界公會即刻上書抗議，“既未經正當之手續，而其內容之規定又沿

襲袁政府專制壓抑之舊，既非共和國所宜，尤與督軍省長尊重輿論之素心相背。”同年底，北京政

府發布《報紙法案》，北京報界同志會再次強力反對，指責該法案違反國體，抵觸約法，破壞法權，壓
抑輿論，根本就不能成立。至 1920 年 5 月，中國報界正式表達了“絕對自由”的新聞觀念，主張對

報紙“絕不加限制”。 《大同報》代表徐天嘯，在全國報界聯合會第二次常會上，提出“請願憲法會議

加入言論出版絕對自由條文”案，呼籲同業諸君“努力為我言論界絕對自由而奮鬥”。 不過，徐氏特

意指出，絕對自由並非不受任何法律制裁，“實不受專為言論出版而設之法律之制裁”。這一附加

條件，讓該提案比民元“不承認有報律案”多了幾分理性，但基本思路大體接近。
由於全面否認報律，報界放言無忌，彰顯對自由的無限嚮往。 不過，就歷史真相來說，“無法”

則“無序”，民初報界看似“自由”，實則亂象叢生，毫無規則可言。 《大公報》觀察到：“自民國成立

以來……言論界之發達，幾有一日千里之勢。 然究其內容，或由政府收買，或由政黨收買，或由一機

關收買，故一言一論，必須隨買主之旨意，而不能自由…… 此報界所以日趨黑暗也”。於是，袁氏

當國期間，被明令廢除的清廷報律，再次粉墨登場，成為民初紛紜複雜的政治和法律活動中的一樁

怪事，報界所遭受的厄運，較之清季更為殘酷。共和再造之後，軍閥當權、武人專政的社會狀況並

未改變，一度有所復甦和發展的新聞事業，很快重新陷於停頓和萎縮。

四、結語

1906 年《報章應守規則》頒行之前，報界將報刊與報館視為開啟民智、國家自強、社會進步的基

礎設施，“報之宗旨在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報館之專責，即以開民智

為首務”。於是，各地報刊主張以報律保護報館和報業，“欲救今日之中國，非廣開民智不可；欲開

今日之民智，非多設報館不可；欲國民多設報館，非優加保障不可，尤非多加獎勵不可。”同時希望

利用報律規範政府行為，並糾正自身缺陷，“苟非嚴定報律，有犯必懲，則婪索之風終難淨絕。”

但事與願違，相繼出台的報律讓報界大失所望。 他們遂以“預備立憲”為批評武器，掀起反對

浪潮，倡導“政府諸公如欲言憲政也，請勿亟亟言報律”。相關言說將“報律”與“憲政”完全對立，
讓清政府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儘管報律一再重新修訂，仍遭遇報界強烈抗議，難以生效。 到

民國初年，以中國報界俱進會為代表的新聞團體，則以共和為號召，以歐美經驗為依據，在“暫行報

律”事件中挑戰當局，通過“不承認有報律案”，斷然拒絕所有報律：“報紙法本為歐美各國所無……
揆諸共和國體尤不相宜”，絕對自由色彩日益濃厚。 而且，在報界的言說體系中，西方新聞立法經

由“泰西律例，專有報律一門”，演化為“民主國本無報律”和“歐美各國均無專法取締報館”，說明

報界對西學和歐美司法實踐存在明顯的誤解，採取了隨意解讀的實用主義立場。 “絕對主義”、“拿
來主義”與“無限自由主義”的態度，是報界不成熟與思想混亂的重要表徵，從而帶來種種消極影

響，制約著報業發展和社會進步。 報界先後在“新政”、“立憲”和“共和”框架之內理解報律，編織

新聞立法與報刊自身的意義，賦予報業強烈的工具理性和政治意涵。 作為放大鏡的報刊，在不斷塑

造報律和報業的同時，最終完成對“言論自由”的意義建構，使之成為主要的媒介意識形態和職業

訴求，並得到較為廣泛的社會認可。 孫中山言稱“案言論自由，各國憲法所重”，以及《申報》 “言
論自由，共和國之通例”等表述，就是典型例證。 這在相當程度上表明，報界掌握著話語權和解釋

權，善於製造輿論氛圍，擁有較強的引導力，從而對政治權威形成巨大挑戰。 遺憾的是，言論自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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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具體實踐存在較大差距，各種政治勢力念念不忘管控報業，“思有以納於軌物”，由此引發接

二連三的報界風潮。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對報律認知的變化，導致報界應對法律安排的具體措施和表達方式不斷轉

變，逐步從單個報館的各自為政，發展到聯合協作，由此顯現集體意識與職業認同的日益覺醒。 換

而言之，各類報律為報界提供了共同的反對目標與對象，在群起抗爭和評判過程中，報界除利用職

業便利進行口誅筆伐外，往往借助團體組織，以集體方式奮力抗爭，逐步增強“報界同業諸君”、“我
同人”的相互聯繫和凝聚力，建構對報業的集體認同，呈現職業特殊性和專門性。 報人透過“同
業”、“業界”身份集體發言，提示“報界”、“新聞界”、“輿論界”、“言論界”以集團方式，謀求全新的

表現方式，走出一盤散沙、群龍無首的無組織狀態。 報界整合為一股國家之外的結構性集體力量，
大大提高了新聞從業者的社會和政治地位，改變了權力與資源的分布狀況。 民國初期，新聞團體成

為新聞職業活動的指導中心，構建出區域性和全國性的報刊網絡，雖不夠成熟穩定，卻是制衡國家

的重要憑藉。 袁世凱及其繼任者在運用法律手段鉗制言論自由時，時常有所顧忌，與此頗有關聯。
由於立場差異顯著，在有關新聞立法的討論中，報界與各類政治勢力，始終存在矛盾衝突，只能

在抗爭中逐步妥協退讓，暫時形成共識。 各類新聞立法實踐說明，政治力量相對軟弱時，報界和新

聞團體可以獲得較多自由，甚至公然挑戰政府，中國報界俱進會、北京報界同志會即為顯例。 反之

亦然，政府越強大，報刊就弱小，一旦政治勢力過於強大，報界和新聞團體的生存空間就會受到擠

壓。 這種狀況致使新聞立法在權力博弈中徘徊不前，經常寬嚴失度，陷入難以突破的困境，制約著

近代新聞法制建設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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